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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人提问及管理人回答 

 

2016 年 5 月 19 日 9：00-10：20，债务人威海徐氏罐头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一楼第一审判庭召开。会议由法院召集主持，由审判长许良

芳、审判员张德民与李云飞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周静洁担任记录。

威海铭信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派员 7 人、威海华地土

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评估机构派员 1 人参加会议。 

债权人到会情况是：截止至 2016 年 5 月 18 日，已有 24 家

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金额合计人民币

20,437,941.88 元。经管理人审查，初步确认债权的债权人共 14

家，金额合计人民币 8,186,207.55 元。出席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的债权人共 15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7,503,877.25元，

占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债权总额的 91.66%。 

在管理人回答债权人提问环节，管理人共收集了 2 家债权人

的提问单，加上债权人现场提问，问题共计涉及 7 个，管理人已

经在会上回答，现将债权人的问题及管理人的回答整理如下： 

问题 1：崮山有 5 个人买房被骗，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陶玉

英已交保证金了，陶玉英卖房实施诈骗，应交公安机关，追缴赃

款；债务人的公章是陶玉英私刻的，没在公安备案，没有法律效

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

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刑交叉问题司法解释）第 5 条

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私刻公章等，骗取财物归

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

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

陶玉英私刻公章卖房的行为，只能是她个人行为，公安已经立案

了。这种情况下，相关债务不应该作为破产债务来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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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根据管理人掌握的情况，陶玉英涉嫌诈骗所涉及的

是她擅自出售了她亲戚在塔山的一处住宅，在公安立案，陶玉英

交过保证金了；关于债权人提出的徐氏罐头公司在崮山建设的房

屋，陶玉英对 5 个人卖房实施诈骗，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陶

玉英已交保证金，管理人未查到此案。从目前管理人受理的债权

申报中，也未涉及该“被骗”的 5 个买房人。如果陶玉英卖房实

施诈骗且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管理人将等待侦查结果。 

民刑交叉问题司法解释第 5 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

的公章、私刻公章等，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

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关于债务人的公章是否为陶玉

英私刻，不是以是否经公安备案为唯一判断标准。因债务人未依

法向法院或管理人移交印章，管理人已经登报公告挂失了印章。

陶玉英作为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债务人被受理破产清算申请

之前由于其职务行为或使债务人财产受益而产生的债务，应当作

为债务人的债务处理；否则对于陶玉英的个人债务，不会由债务

人清偿。 

问题 2：关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否以 2014 年 8

月 1 日为界限，分段计算？ 

管理人：管理人指定的债权审查规则（在《管理人债权申报

及审查情况说明》这一会议文件中）规定，已经司法或仲裁确认

的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计算。而该司法解释

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本解释施行时尚未执行完毕部分的金钱债

务，本解释施行（2014 年 8 月 1 日）前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

息按照之前的规定计算；施行后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本

解释计算。因此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 2014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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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界限分段计算，债权人少申报的，可以补充申报。 

问题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一）

规定，要根据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或资产评估报告等来全面判断

是否出现破产原因，而这都需要债务人提供账册来落实，管理人

现在制作出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评估报告了吗？ 

管理人：债权人引用的条文是破产法司法解释一第三条即：

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显示其全

部资产不足以偿付全部负债的，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债务人资产能够偿付全部

负债的除外。但该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

（一）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相

关当事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清偿能力

为由，主张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法院应不予支持。因此，

法院判断债务人是否出现破产原因，是看债务人的资产是否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债务人是否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而根据债务人

目前的情况，法院认定债务人具备破产原因并无不当。 

由于债务人拒绝提供账册，管理人无法委托审计机构对债务

人进行审计，编制资产负债表；关于资产评估报告，就目前管理

人已经查明的资产，即债务人位于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九

家疃村东、面积为 5676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管

理人已经委托威海华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了资产评

估报告，评估结果已经在会上予以公布。 

问题 4：债务人没有账册，查不清资产，法院是否裁定终结

破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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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

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规

定，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

清算，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债务人能

否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权债务清册等相关材料，并不影响法院对债权人申请的

受理。法院受理上述破产案件后，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

定指定管理人追收债务人财产；经依法清算，债务人确无财产可

供分配的，应当宣告债务人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终结

后二年内发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

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追加分配。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

行法定义务，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

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

应民事责任的，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根据该司法解释，法院不仅应当依法受理债权人对人员下落

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请；而且对于财产

状况不清的破产案件，如债务人不配合、没有账册，导致查不清

资产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在解答破产法司法

解释代表最高法答记者问时指出：在穷尽既有手段后，如债务人

仍不能或拒不向法院提交有关材料的，法院可以以此为由裁定终

结破产清算程序。 

同时，2016 年 4月 20 日，管理人已经以邮寄通知书的方式

告知债务人的两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

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有权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http://baike.baidu.com/view/844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3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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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虚假诉讼，据我所知，有的债权是不真实的，是陶

玉英个人借款，比如董效明的债权就包括陶玉英买车，陶玉英儿

子欠的钱，这些明确是个人的借款。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这种

情况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

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应当无效。 

管理人：债权人认为管理人初步认定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是

虚假债权，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58 条规

定，向管理人提出异议的。管理人指定的债权核查程序（在《管

理人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说明》这一会议文件中）已经明确，若

债权人或债务人对管理人的审查结果有异议的，应在会议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管理人提出，管理人对异议人提出

的异议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通知异议人；有异议的债权人或

债务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

依法作出裁判；若债权人或债务人对管理人通知的复查结果仍有

异议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

作出裁判。 

但如果是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提出异议，认为是虚假

诉讼，那么在生效法律文书未经审判监督程序被撤销之前，管理

人无法支持债权异议，只能确认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 

问题 6：根据管理人工作报告，在破产期间，陶玉英仍在施

工。债务人既然没有存款，哪来的钱施工？银行没有存款就能认

定债务人没有其他资产了吗？当初我们查封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的时候，债务人只盖了两层，现在已经盖到六层。钱哪来的呢？

所以不能根据调查债务人银行没有存款，就认定没有资产，必须

根据账册来证明债务人有没有其他资产。 

管理人：根据管理人调查，债务人财产除了上述土地及地上

建筑物之外，还有一笔农民工保证金 23000 元。同时，债务人的

http://china.findlaw.cn/gongsifalv/pochan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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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存在部分争议，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已经对其中

3961 平方米主张物权。至于债务人是否还有其他资产，管理人

会尽最大努力去查证的，最大程度地保护广大债权人的利益，也

希望债权人提供线索。 

问题 7：请管理人对施工审计确认再解释。 

管理人：该问题不明确，因该债权人未说明其身份，管理人

无法与其落实。根据管理人的理解回答如下：债权人申报的工程

款债权，若没有债权人与债务人确认的工程造价，且合同约定的

是可调价格非固定价格，或合同虽约定固定单价但无工程量签证

证据的，管理人暂不确认债权，待工程造价经确认后按照定案价

值进行确认。 

 

 

 

 

 

威海徐氏罐头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